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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1 年广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
补助专题申报指南 

 

    本专题根据《广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后补助

试行办法》（穗科创规字〔2018〕5 号）和《广州市科技企

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管理办法》（穗科创规字〔2018〕6 号）

发布指南，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市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建设发

展水平。  

  一、支持对象 

本专题分为认定补助和评价补助两部分。每家孵化器的

年度评价补助累计最高不超过300万元，每家众创空间的年

度评价补助累计最高不超过40万元。 

（一）认定补助。 

  方向一：国家、省市孵化器认定补助 

  支持对象：2018 和 2019 年度认定的市级孵化器、国家

级孵化器培育单位和国家级孵化器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100

万元和 2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，逐级获得认定的，补助差额

部分。每个孵化器认定补助金额累计不超过 200 万元。 

  方向二：国家、省众创空间认定补助  

支持对象：2018 和 2019 年度认定的广东省众创空间试

点单位、国家级备案众创空间，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40 万元

的一次性补助，逐级获得认定的，补助差额部分。每个众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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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认定补助金额累计不超过 40 万元。 

  （二）评价补助。 

方向三：国家级孵化器年度考核评价补助 

支持对象：2018 年度国家级孵化器年度考核评价评为 A

级和 B 级的单位，分别补助 300 万元和 100 万元。 

  方向四：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年度运营评

价补助 

支持对象：2018 年度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年度运营评

价评为 A 级的单位，补助 100 万元；2018 年度广东省众创

空间年度运营评价评为 A 级的单位，补助 40 万元。评价年

度已享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级备案众创空间的

认定补助不再享受本条补助。同一运营机构同时获得孵化器

和众创空间年度运营评价 A 等级的，只享受孵化器年度运营

评价补助。 

  方向五：广州市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绩效评价补助 

支持对象：2018 年度广州市孵化器年度绩效评价评为 A

级、B 级的单位，分别补助 20 万元、10 万元；2018 年度广

州市众创空间年度绩效评价 A 级、B 级的单位，分别补助 20

万元、10 万元。同一运营机构同时获得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年

度绩效评价A或B等级的，只享受孵化器年度绩效评价补助。 

二、支持方式 

本专题支持方式为后补助方式。 

  三、申报要求及有关注意事项 

  （一）申报单位应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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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，或在我市视同法人单位统

计的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。 

    （二）项目名称统一规范为：2021 年度**公司**补助。 

（三）申报单位可同时申报认定补助和评价补助。 

（四）本专题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委托广州市科技项目

评审中心对项目申报单位和申报项目是否符合本专题支持

方向提出审核意见。 

（五）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，确保申报

质量。经组织单位网上审核通过推荐的项目，不予退回修改，

亦不予受理任何申报补充资料。因相关材料错漏等原因影响

审核结果的，由申报单位自行承担不利后果。申报单位不符

合本指南相关要求，存在骗取财政补贴行为的，广州市科学

技术局有权取消其项目立项、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 

（六）本指南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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